
臺南市新營區新東里社區活動中心保證金退還申請書申請日期: 104年 12月 27日 

活動中心 

名 稱 
新東活動中心 

用途說明 
辦理聖誕節慶祝活動 

使 用 

日期時間 

       上 (星期 四    )          上  (星期  四   ) 

自民國 104年 12月 24日 下午 6時至民國 104年 12月 24日  下午 9 時止 

                下               下     （共計   3   小時） 
 

  茲向 貴所申請退還使用   新東   里社區活動中心保證金新台幣_____1,500______元；

本人已遵守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設置使用管理辦法暨臺南市新營區里（社區）活動中心使用管理實

施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未有如下所列及場地確已回復原狀且無場地髒亂、損壞公物(產)之情事發生： 

一、違反政府法令規定。 

二、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存有安全顧慮。 

三、未經本所核准為出租、營業或類似行為。 

四、自行變更使用內容或轉讓他人使用。 

五、活動影響週邊鄰居安寧，經勸導不改善。 

六、最近一年內使用場地，曾不遵守管理規定。 

七、蓄意破壞公物。 

八、其他違反各該活動中心之規定。 

    此 致 

臺南市 新營 區公所 

           申請單位及負責人姓名：王小明協會   (蓋大小章，自然人則免填) 

           申  請  人 姓 名：王小明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R123456789  

地   址(公文傳送地址)：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 30號  

電                話：06-6322015 

保證金退匯帳號（如附存摺封面影本）： 

【非台銀帳戶者由保證金扣除手續費 30元】 

 

 

管理單位

經手人員 
 出 納  

承 辦 員  會 計  

承辦課長  區 長  

退還金額 保證金：新台幣            元整 

審查意見  

合 計 新臺幤                     元整 

 


